
2018 年 4 月 11 日 (星期三 )  
立法會會議席上  

律政司司長鄭若驊資深大律師致辭全文  
 

恢復二讀辯論  
《 2017 年成文法 (雜項規定 )條例草案》  

 
主席：  
 
 首先，我要代表律政司感謝《 2017 年成文法 (雜
項規定 )條例草案》（ “《條例草案》 ”）法案委員會

主席郭榮鏗議員及其他委員的努力，令審議工作順

利完成。我亦要感謝他們提出的寶貴意見。  
 
2 .  正如時任律政司司長在去年 6 月向立法會提

交《條例草案》時指出，《條例草案》旨在就不同

範疇的法例提出一些大致上屬於技術性和無爭議的

輕微修訂，以更新或進一步完善相關法例。  
 
3 .  《 條 例 草 案 》 中 所 載 的 修 訂 建 議 可 大 概 分 為

四類。第一類修訂是由律政司提出的，分別載於《條

例草案》第 2部，第 6部和第 7部。第二類是由司法機

構政務長提出，載於《條例草案》第 3部，第 4部和

第 8部。第三類則由香港律師會提出，載於《條例草

案》第 5部。第四類就是第 9部所包含的雜項及技術

性修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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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以 下 我 會 就 各 類 的 主 要 修 訂 作 出 簡 介 。 由 律

政司提出的修訂當中，第 2部是關於《刑事訴訟程序

條例》和 《電視直播聯繫及錄影紀錄證據規則》。

透過這次修訂，賦予法庭酌情決定權，准許指明性

罪行的申訴人可在相關法律程序中透過電視直播聯

繫方式作供，並可施加法庭認為在有關情況下屬恰

當的條件規限，以加強對這些申訴人的保護。  
 
5 .  我 在 此 亦 非 常 多 謝 葛 珮 帆 議 員 對 性 罪 行 受 害

人的關心、支持和推動，令這修訂條例亦得到跨黨

派的支持。  
 

6 .  《條例草案》第 6 部修訂《內地判決 (交互強

制執行 )條例》的英文文本，把當中有關內地“基層

人民法院 ”的提述所用的英文名稱，由 “B a s i c  P e o p l e ’ s  

C o u r t ( s )”修改為 “P r i m a r y  P e o p l e ’ s  C o u r t ( s )”，從而與內

地對應英文名稱一致，以避免混淆相關名稱的涵義。

而第 7 部則修訂《法例發布條例》及《 1990 年法例

(活頁版 )條例》，以便更有效率進行法例編訂和編輯

修訂的工作。  
 

7 .  至於由司法機構政務長提出的修訂建議，重點

如下 :  
 

(1 )《條例草案》第 3部是釐清高等法院、區域

法 院 和 競 爭 事 務 審 裁 處 各 職 級 的 暫 委 司 法 常

務 官 的 權 力 。 透 過 該 等 修 訂 ， 這 些 法 院 及 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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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 處 的 暫 委 司 法 常 務 官 獲 賦 予 相 應 職 級 的 司

法 常 務 官 所 持 的 相 同 司 法 管 轄 權 及 權 力 將 會

更清晰。  
 

(2 )《條例草案》第 4部和第 8部都是修訂《區

域法院條例》。第 4部的修訂訂明區域法院規

則委員會中將有律政司司長的代表，而第 8部
的 修 訂 旨 在 使 “ 只 涉 訟 費 的 法 律 程 序 ”中 訟

費 申 索 數 額 的 司 法 管 轄 權 限 ， 可 藉 立 法 會 決

議 修 訂 。 這 兩 項 修 訂 均 旨 在 令 有 關 做 法 與 其

他類似安排一致。  
 

8 .  《條例草案》第 5部是因應香港律師會的建議，

釐清計算申請人在香港獲認許為律師的居住期間的

參考點。經修訂後，該參考點會由申請人獲認許為

律師的日期改為其符合資格獲認許為律師的證明書

申請表上的日期。換言之，申請人必須在緊接申請

表上的日期之前，已在香港居住至少 3個月。  
 
9 .  最後一類的修訂建議載在第 9部，對多項法例

條文作出雜項及技術性的修訂，令條文更完善。  
 
10 .  稍 後 ， 我 會 在 全 體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動 議 一 項

修正案以修訂條例草案第 1(2)及 (4)條。我們在 2018
年 2月 14日 以 書 面 形 式 通 知 及 諮 詢 法 案 委 員 會 有 關

修訂。我們得知沒有委員提出反對這個修正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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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 條 例 草 案 第 1(4) 條 訂 明 ， 第 9 部 第 52 分 部 自

2017年 12月 15日起實施。該分部修訂《機場管理局

附例》 (第 483章，附屬法例 A)附表 2第 V部的第 12及
13條。該等修訂屬相應修訂，是相應 2017年第 63號
法律公告 (即《 2017 年道路交通  (交通管制 )  (修訂 )
規例》 )  對《道路交通 (交通管制 )規例》 (第 374章，

附屬法例 G)第 52條的修訂而作出的。 2017年第 63號
法律公告自 2017年 12月 15日起實施，條例草案第 1(4)
條所訂的生效日期本意是配合該法律公告的實施日

期。  
 
12 .  原訂生效日期現已過去，而條例草案第 9部第

52分部不擬具有追溯效力，因此本司建議修訂條例

草案第 1(2)及 (4 )條，使第 9部第 52分部於《 2018年成

文法 (雜項規定 )  條例》在憲報刊登當日起實施。  
 
結語  
 
13 .  主 席 ， 我 多 謝 剛 才 兩 位 議 員 的 發 言 ， 我 作 簡

單回應，尤其是葛議員提到的一些要點。剛才葛議

員提到有關性罪行的證人有否一些特別通道等。司

法機構於本年三月二十八日向各持分者包括律政司，

發出一些修訂實務指示，容許性罪行案件的證人和

其他容易受傷害的證人，在法院作供時可得到更好

的保護。該修訂的實務指示，在提交法院的每一宗

的性罪行案件中，考慮是否需要使用特別通道或由

支援者陪同，這將會成為常規的程序。我們亦會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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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議員提到的其他意見向司法機構轉述。至於周議

員所提到傳聞證供修正的相關程序，我們已經在密

切跟進，我們會在適當時間呈交立法會。  
 
14 .  主 席 ， 我 謹 此 陳 辭 ， 懇 請 各 位 議 員 支 持 通 過

二讀《 2017 年成文法 (雜項規定 )條例草案》，以及

我稍後動議的修正案。  
 
15 .  多謝主席。  
 
 
 




